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蕲县政〔2023〕15 号

蕲县镇低速 （三轮、四轮）电动车专项
治理行动方案

为进一步提升蕲县镇道路交通安全防控能力，坚决遏制低速

（三轮、四轮）电动车（以下简称“低速电动车”）伤亡交通事

故，根据区交安联办《关于印发<全区低速（三轮、四轮）电动

车专项治理行动方案>的通知》（区交安联办〔2023〕1 号）文件

要求，结合我镇实际，经研究决定即日起至年底，在全镇开展低

速电动车专项治理行动，工作方案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专项治理行动，强化生产、销售、改装等源头监管， 广

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，加大路面管控力度，进一步加强低速

电动车管理，切实消除交通安全隐患，预防和减少伤亡交通事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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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低速电动车伤亡交通事故起数和伤亡人数明显下降，杜绝一

次死亡 3 人及以上较大事故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确保

全镇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成立由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任组长、分管领导任副组长、镇直

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低速电动车专项治理行动领导小组，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镇交管站。各村、镇直有关单位要明确专人

负责此项工作，确保专项治理行动顺利开展。

三、工作重点

（一）重点违法行为

1.生产 和销售不 符合《电 动自行 车安全技 术规范 》

（GB17761-2018） 的非标低速电动车；

2.非法改装、组装、拼装低速电动车；

3.低速电动车违法载人、接送学生、违规载货及其他严重交

通违法行为。

（二） 重点道路

国省干道、县乡主干路及村村通道路。

（三） 重点时段

学生上放学时段、赶集及农民工上下班时段。

四、工作步骤及主要措施

（一）组织宣传阶段 （2023 年 4 月 21 日至 5 月底）

1.成立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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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低速电动车专项治理行动领导小组，明确具体成员单位，

细化具体实施方案，组织调度整治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各村、镇

直单位）

2.宣传发动

（1）协调镇村广播、电子屏幕，广泛宣传低速电动车整治

行动，扩大宣传的覆盖面，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，使广大人民群

众理解、支持、配合做好专项整治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各村、镇

宣传办）

（2）制作散发《致低速电动车生产企业、销售商的一封信》。

加大对生产企业、销售商的宣传力度，宣讲法律法规政策，让生

产者、销售者熟知。（责任单位：镇市监所，配合单位：镇派出

所）

（3）加强对中小学、幼儿园师生的宣传教育工作。通过深

入中小学校、幼儿园上交通安全课，协助发放《致中小学生的一

封信》，摆放宣传展板等形式，教育中小学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，

不使用、不乘坐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低速电动车，采取“小手拉大

手”，发动学生对家长进行宣传、引导，争取广大家长对专项整

治工作的理解和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镇中心校，配合单位：镇派

出所）
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（2023 年 6 月 1 日起，长期坚持）

1.镇市监所结合前期摸底排查情况，对非法销售不符合国家

标准低速电动车的经营户依据职责进行检查，并依法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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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镇交警二大队一中队交通劝导站对非法从事营运的低速电

动车依法查处。

3.镇城建所对违法占道经营、店外经营低速电动车的经营户

依法查处。

4.镇派出所关对违反通行规定通行的低速电动车交通违 法

行为依法查处。

5.镇派出所对整治过程中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

务或者其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

理处罚法》依法予以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三）巩固提高阶段 （长期）

对前期集中治理成效进行总结巩固，建立长效机制，形成常

态管理模式。

五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 镇宣传办：负责协调新闻媒体和网络平台大力宣传

整治低速电动车活动的重要意义、法律依据以及开展情况，在全

镇上下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；宣传低速电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危害

性、承担的法律后果以及消费者维权知识，引导教育群众及经营

户主动做到不购买、不驾驶、不改装、不乘坐、不销售；统一信

息发布口径；协调组织突发事件的新闻宣传，做好舆论引导工作。

（二）镇综治办：开展社会稳定性风险评估，制定信访工作

预案；指导、协调有关部门排查信访隐患，做好上访人员的劝解、

疏散、带回工作；对以缠访、闹访和各种危害公共安全以及扰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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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正常办公和信访秩序的上访人员和幕后指挥策划人员，信访

部门要积极配合公安机关采取果断措施依法处理。

（三）镇中心校：负责宣传教育引导在校学生不乘坐不符合

国家标准的低速电动车，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接送孩子车辆的摸排

工作；组织开展“小手拉大手”活动，倡导学生家长不驾驶低速

电动车，配合做好集中整治工作。

（四）镇市监所：负责依法查处、取缔非法销售低速电动车

违法行为。

（五）镇派出所：印发《致中小学生的一封信》等宣传单；

充分发挥广播、电视、报纸、微信、微博等作用开展全方位宣传

工作，扩大宣传的覆盖面，形成正确的與论导向，使广大人民群

众理解、支持、配合做好低速电动车专项整治工作；组织开展集

中整治低速电动车统一行动，依法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；对

拒绝、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或者寻衅滋事、扰乱社会

秩序等违法行为，依法予以打击；制定突发事件处置工作预案，

维护社会稳定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；配合公安交警部门督促快递、

环卫等涉及民生车辆的行业主管部门限期淘汰非标低速电动车，

更新符合国家标准的车辆。

（六）镇司法所：负责整治工作的法律支持、保障；加强执

法监督，确保严格执法、依法行政；指导各部门办理行政复议和

行政诉讼工作。

（七）镇城建所：负责指导各村、各部门加大对销售商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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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门前三包”管理力度，依法查处违法占道经营、店外经营等行

为；参加低速电动车集中整治行动，加强日常管理工作。

（八）各村：负责组织实施本区域内低速电动车整治工作；

深入村组广泛宣传整治低速电动车工作的重大意义，适时开展整

治统一行动；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负责做好本辖区信访等维稳工

作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整体推进。各村、各部门要充分发挥组织

领导作用，强化政策服务，做好督促检查，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

出现的问题。在履行“任务分工”的基础上，实行专项治理行动

包保责任制，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，密切协作、齐抓共管，确保

工作顺利推进。

（二） 广泛动员，营造氛围。各村、各部门要针对整治工

作各个阶段的不同特点，突出重点，把握节点，全方位、高密度

跟踪宣传，营造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科学运作，确保稳定。要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，依

法开展整治工作；要坚持以人为本，切实把各项政策、措施落到

实处，确保社会大局稳定；在做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同时，

对有可能引发的不稳定因素，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；对拒

绝、阻挠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或扰乱公共秩序的，要依法

予以严厉打击。

（四）加强督导，严格检查。镇不定期对各村、各部门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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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，对检查中发现工作敷衍了事、整治效果

不明显的单位将进行约谈，予以通报批评。

4 月 26 日前，各村、各成员单位要上报工作方案及一名联络

员，每月 25 日前上报阶段性工作小结，12 月 26 日前上报工作总

结。自 2023 年 4 月起，每月组织一次集中整治行动。

联系人：张超；联系电话：13955709961。

附件：蕲县镇低速 (三轮、四轮) 电动车专项治理行动包保

附件：责任一览表

宿州市埇桥区蕲县镇人民政府

2023 年 4 月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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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蕲县镇低速 (三轮、四轮) 电动车专项
治理行动包保责任一览表

村名 包保班子成员 包村干部 备注

邱元村 尹 伟、王瑞芬 邱广勇

许寨村 赵 杰、王环宇 王亚飞

团结村 代红云 孙 勇

徐桥村 刘 伟 王 兵

灯塔村 周凡凡 汪 浩

蕲县村 苏 峰 侯 坤

白陈村 吴巧巧 张 超

戴庵村 叶晓华 王 宏

周王村 王德刚 王 鹏

袁小寨村 戴金海 张宝华

刘圩村 苗凤云 邱 亚

忠陈村 周 续 吴清忠

白安村 王环宇 年 涛

大江村 戴金海 王振一

蕲县镇党政办公室 2023年 4 月 23日印发


